
深圳经济特区盐业管理处罚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生产、加工、运输管理 

  第三章 批发、零售、使用管理 

  第四章 处罚程序规定 

  第五章 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深圳经济特区（以下简称特区）盐业管理，打击盐业违法行为，保障公民身心健

康，根据国家有关法规，结合特区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对特区范围内盐产品生产、加工、运输、销售和使用中违法行为的查处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深圳盐务局是特区盐业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称市盐业主管部门），依照本规定查处特区

盐业违法行为。 

  市、区公安、工商、质量技术监督、卫生、交通等部门依照各自的管理职责协助市盐业主管部门

实施本规定。 

  第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举报盐业违法行为。 

  凡举报属实经主管部门依法处理的，由处理机关按照查处的非法生产、加工、运输、销售和使用

的盐产品的总量每吨一百元给予举报人现金奖励。奖金不满五百元的，按五百元给予奖励；奖金超过

三万元的，按三万元给予奖励。 

  第二章 生产、加工、运输管理 

  第五条 国家对盐产品实行定点生产、加工制度。凡在我市从事盐产品生产、加工的，必须经市

盐业主管部门审核后，报广东省盐业主管部门批准。 

  违反前款规定的，由市盐业主管部门作如下处理： 

  （一）责令停止生产、加工行为； 

  （二）没收非法生产、加工的盐产品； 

  （三）没收生产、加工设备和工具以及非法所得； 

  （四）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五）非法生产、加工的盐产品价值超过一万元的，处五万元以上、查处的盐产品价值五倍以下

罚款。 

  明知他人非法从事盐产品生产、加工仍为其提供场所的，由市盐业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非法

所得，并可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六条 食盐加工单位加工不含碘的医用食盐，须经市盐业主管部门批准，并在包装物的显著位

置用中文标明“本品不含碘，请在医生指导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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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违反前款规定的，由市盐业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已经加工的产品，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上、三

万元以下罚款。 

  第七条 食盐包装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食品包装要求，并用中文注明各种成份及其含量。 

  在我市销售的食盐包装不符合前款规定的，或者产品与包装说明不相符的，不得在我市上市销

售，违者由市质量技术监督部门予以没收，对经销者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对包装单位或

个人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市盐业主管部门发现前款违法行为的，可以暂扣不合格的盐产品以及包装物，并于五日内提请市

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按前款规定处理。 

  第八条 盐产品由异地运入深圳的，承运人必须持有国家盐业主管部门颁发的准运证，一车

（船）一证，证、货同行，并接受市盐业主管部门的监督。 

  违反前款规定，非法运输盐产品的，由市盐业主管部门没收非法运输的盐产品，对货主处盐产品

价值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对承运人没收非法所得，并处非法运输的盐产品价值一倍以上、五倍

以下的罚款。 

  市盐业主管部门在查处前款案件时，可以暂扣承运人的运输工具进行调查，但暂扣时间不得超过

45天。期限届满后，当事人仍不依法接受处理的，市盐业主管部门应当在依法结案后，将暂扣的运输

工具交市财政部门依法处理。 

  第三章 批发、零售、使用管理 

  第九条 从事食盐批发业务的，必须按国家规定向市盐业主管部门申办批发许可证。 

  违反前款规定，未依法取得批发许可证从事食盐批发业务的，由市盐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批发活

动，没收违法经营的食盐和非法所得，并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千元以

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十条 从事食盐零售业务的，必须到市盐业主管部门办理零售登记。 

  违反前款规定，未依法办理零售登记而从事食盐零售业务的，由市盐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办理登

记。逾期不办理登记的，处五百元罚款。 

  第十一条 食盐必须按国家规定标准加碘后方可销售。 

  食盐专营单位、批发商违反前款规定，将非碘盐作为食盐出售，或者以非碘盐冒充碘盐出售的，

由市盐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非法经营的盐产品，并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非法经营食盐数额巨大的，最高可处非法经营的盐产品价值五倍的罚款。 

  食盐零售商违反第一款规定，将非碘盐作为食盐出售，或者以非碘盐冒充碘盐出售的，由市盐业

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非法经营的盐产品，并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经销数量

较大，或者多次违反第一款规定的，没收非法经营的盐产品，并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并

可将经营者名单在新闻媒体上予以公示。 



  第十二条 从事食盐批发业务的，必须按照国家规定从所在地区一级盐产品专营机构购买食盐。

食盐零售商应当从所在地盐产品专营机构购买食盐，或者从特区内具有批发许可证的批发商购买食

盐。 

  食盐批发商和零售商违反前款规定，从不具有合法经销食盐资格的单位和个人购买食盐的，由市

盐业主管部门没收非法经营的盐产品，并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千元以

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十三条 盐产品专营机构、批发商应当将其购买和销售盐产品的情况进行登记，并按照市盐业

主管部门的规定申报。 

  盐产品专营机构、批发商不按前款规定进行食盐购销登记和申报的，由市盐业主管部门责令改

正；逾期不改正的，可以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第十四条 饮食业经营者以及机关、学校、幼儿园、厂矿等单位的集体食堂向他人提供含盐食品

的，必须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碘盐。 

  饮食业经营者以及机关、学校、幼儿园、厂矿等集体食堂使用不含碘的食盐，或者使用产品质量

不合格以及变质、过期的食盐加工食品的，由市盐业主管部门处经营者或集体食堂举办单位五千元以

上、三万元以下罚款，并可在新闻媒体上予以公示。 

  第十五条 医疗用不含碘的食盐实行定点销售，销售点由市盐业主管部门指定并予以公告。 

  其他单位和个人私自销售不含碘的食盐，按本规定第十一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处罚。 

  第十六条 因生产、研究需要使用工业盐的，使用单位应当到当地盐产品专营机构购买，并在当

地盐业主管部门监督下使用。 

  违反前款规定私自购买工业盐的，由市盐业主管部门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十七条 市盐业主管部门应定期对批发和零售市场上的含盐食品进行抽查，发现含盐食品所含

盐不符合国家规定要求的，应将该商品没收并予以销毁，并将该商品的名称、商标、生产厂家、生产

日期等资料予以公告，提醒市民注意。 

  第十八条 因生产、科研需要从国（境）外进口盐产品或者将出口盐转为内销的，必须经广东省

盐业主管部门批准，并接受市盐业主管部门的监督。 

  违反前款规定私自进口或者私自内销盐产品，价值不超过一万元的，由市盐业主管部门没收私自

进口或者内销的盐产品，处五千元罚款；私自进口或者私自内销盐产品价值超过一万元的，处私自进

口或者私自内销盐产品价值二至五倍罚款。 

  第十九条 禁止销售液体盐（含天然卤水）或者使用液体盐加工食品。 

  违反前款规定的，由市盐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非法销售、加工的产品，并处一千

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条 违反有关法律规定，私自印制食盐包装标识的，市盐业主管部门可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暂扣非法印制的包装标识，并提请市质量技术监督部门依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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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规定，非法生产、加工、运输、销售盐产品，危害公民身心健康，严重扰乱

我市食盐专卖市场秩序，构成犯罪的，市盐业主管部门应当提请司法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第一百四十三条和第二百二十五条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 有关单位和个人阻挠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十九条规定予以处罚；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章 处罚程序规定 

  第二十三条 市盐业主管部门以及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本规定实施处罚时，应当由本机关

两名以上具有行政执法资格的人员共同调查处理。 

  第二十四条 执法人员在依照本规定实施处罚时，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向当事人说明身份并出示有效执法证件； 

  （二）向当事人口头宣示处罚决定的主要内容、执行办法、以及不服处罚决定时的救济措施； 

  （三）出具符合规定格式的处罚决定书； 

  （四）扣押、没收财产时，出具被扣押或者没收财产的清单，并由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 

  （五）收缴罚款时，必须出具有效的财政收据。 

  第二十五条 市、区质量技术监督、食品卫生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可以在自己的职权管辖范

围内，依照本规定的有关规定处罚盐业违法行为。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机关对同一违法行为有管辖权的，由最先调查处理的机关管辖。 

  各行政主管部门不得对同一违法行为重复处罚。 

  第二十六条 罚款五千元以上或者没收财产价值五千元以上，当事人要求举行听证会的，决定处

罚的机关必须在正式决定之前依照规定程序举行听证会。 

  第二十七条 当事人对市盐业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决定以及有关强制措施不服的，可以向深圳市

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或者向广东省食盐专卖局申请复议，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八条 本规定自二○○○年十一月一日起实施。 

  第二十九条 宝安、龙岗两区参照本规定执行。 

  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 

  第一百四十三条 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

食源性疾患的，处 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销售金额 50％以上 2倍以下罚金；对人

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处 3年以上 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 50％以上 2倍以下罚金；后果

特别严重的，处 7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或者单处销售金额 50％以上 2 倍以下罚金或者

没收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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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百二十五条 违反国家规定，有下列非法经营行为之一，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处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 1倍以上、5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 5

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 1倍以上、5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的； 

  （二）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

文件的； 

  （三）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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